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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石少侠老师主编。
作者在公司法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经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并且已经出过
多本相关专著。
本书针对公司法的修订进一步详细清楚地阐述公司法的基本知识。
该书对公司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
分别对公司与公司法、公司的种类、公司的设立、公司的人格和能力、公司的资本制度、公司债、股
东与股权、公司的组织结构、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公司的合并与分立等基本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
本书充分反映了立法动态和最新理论研究成果，是一部学习公司法并实际应用公司法的优秀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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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少侠
法学博士，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司法考试
协调委员会委员。
出版《公司法》、《商法思考的印迹》、《检察视野中的司法改革》、《检察权要论》等个人专著；
主编《公司法教程》、《经济法概论》、《商法》等教育部、司法部统编教材及其他教材、专著20余
部。
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冯 果
法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著作有：《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公司法要论》、《企业公司法》(主编)、《中国商
事法》(副主编)等。

　　赵新华
法学博士，现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先后作为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高级访问学者，赴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日本西南学院大学、日本北
海道大学、日本创价大学、日本札幌学院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及开设专题讲座。
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学、票据法学，主要著作有：《票据法》、《票据法论》、《票据法问题研究》
。

　　林秀芹
法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5月至2002年间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进修、学习，2002年获得牛津大学法
学研究硕士学位(M
St．)。
2002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l项、省部级课题项目3项，独立与合作撰写公司法、经
济法和知识产权法的教材和专著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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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l
　第一节 公司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公司的沿革与作用
　第三节 公司法的概念与性质
　第四节 公司法的渊源与地位
■第二章 公司的种类
　第一节 公司的分类
　第二节 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章 公司的设立
　第一节 公司设立概述
　第二节 公司设立的方式
　第三节 公司设立的条件
　第四节 公司设立的程序
　第五节 公司章程
　第六节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
■第四章 公司的人格与能力
　第一节 公司的人格独立与人格否认
　第二节 公司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第五章 公司的资本制度
　第一节 公司资本制度概述
　第二节 公司资本的构成
　第三节 股东的出资
　第四节 增资与减资
　第五节 股份与股票
■第六章 公司债
　第一节 公司债的概念与种类
　第二节 公司债的发行
　第三节 公司债的转让
　第四节 公司债债权人的保护
■第七章 股东与股权
　第一节 股东
　第二节 股权
■第八章 公司的组织机构
　第一节 公司组织机构概述
　第二节 股东会
　第三节 董事会
　第四节 监事会
　第五节 经理
　第六节 股东诉讼
■第九章 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一节 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概述
　第二节 公司的财务制度
　第三节 公司的会计制度
　第四节 公司利润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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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公司的合并与分立
　第一节 公司的合并
　第二节 公司的分立
　第三节 公司组织的变更
■第十一章 公司的解散与清算
　第一节 公司的解散
　第二节 公司的清算
■第十二章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一节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程序
　第三节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义务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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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发起设立的程序　　采取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公司资本全部由发起人认缴，
无须向社会公众招募，因此，其设立程序相对简单，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方式基本相同，主要包括
发起人签订发起协议、制订公司章程、办理审批手续、发起人认缴股款、选举公司机关成员、申请设
立登记等。
　　（二）募集设立的程序　　采取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因需对外招募股份，所以其设立程
序比发起设立复杂。
募集设立的主要程序是：　　1.发起人认足部分股份。
发起人认足法定比例的股份，是保证公司设立顺利进行和加重发起人责任、保护众多出资人利益的需
要，是各国普遍一致的做法。
我国《公司法》第85条规定，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35%。
因此，发起人只有在认足上述规定比例的股份之后，方可进行其后的设立行为。
　　2.制作招股说明书。
招股说明书，又称募股章程，是指由公司发起人制作的、向社会公开的、旨在使社会公众了解公司的
基本情况和认股具体办法，便于公众认购公司发行股份的书面文件。
招股说明书是公司为获得募股资格而向证券管理部门报批的法定文件。
就实质而言，招股说明书是一个包含发行条件的文件，也是一种向社会公众要约认购公司股份的邀请
。
为了防止发起人以不正当的手段招股，保护认股人的利益，各国公司法都规定，在公开招股前，发起
人应制作招股说明书。
许多国家还对招股说明书的内容及制作虚假招股说明书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我国也不例外。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87条规定，招股说明书应当附有发起人制订的公司章程，并载明下列事项：①
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②每股的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③无记名股票的发行总数；④募集资金的用途
；⑤认股人的权利、义务；⑥本次募股的起止期限及逾期未募足时认股人可撤回所认股份的说明。
　　3.呈报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审批。
由于公开募集股份涉及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和稳定，我国公司法要求发
起人在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时，必须报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审批。
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对发起人递交和报送的文件进行审查，对符合公司法规定条件的募股申请，予以
批准；对不符合公司法规定条件的募股申请不予批准，以调控股份的发行、所筹资金的投向以及防止
滥发股份、欺骗社会公众现象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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